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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重视对罪名的立法

杨 新 培

一个完整统一的罪名体系
,
是我国刑事法制高度完善的一个重要内容

。

新 中国成立 以后

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
,
由于我们没有一部完整统一的刑法

, 罪名的确定和使用无法可依
, 以

致呈现出比较杂乱的状况
。

刑法的颁布与施行
,
为罪名的确定和使用提供了可靠 ,的法

’

律 依

据
,
但刑法颁布至今已近十年

,

罪名问题仍未达到高度的统一
。

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刑法教材
,

竟还没有发现有哪儿本书对所有罪名的认定和表述是完全一样的
。

而在司法实践中更是各行

其是
,
有些行为性质和手段特征相同的犯罪

,

罪名却有不同的表述
。

这不能不说在某种程度上

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
, 同时也反映了刑法理论对罪名的研究还远远落后于对其他问

题的研究
。

出现上述情况
,
原因固然很多

, 比如对刑法条文的立法原意和立法技术理解不够

透彻
, 以致同一个条文罪状出现了不 同的罪名与罪数

;
对条文罪状的语言概括不够精炼

, 以

致同一个犯罪行为有着不同的罪名表述
。

但究其主要原因
,
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立法缺乏

明确的规定有关
。

综观当今世界各国的刑法
, 罪名立法主要有三种形 式

:

( 一 ) 分 列 明 示

式
,
即在条文的罪状之前 明确规定罪名

,

例如瑞 士刑法典
;

( 二 ) 定义明示式
,

即在条文罪状

中
, 用下定义的方式揭示某种犯罪的概念

, 从而明确罪名
,
例如格陵兰刑法典

,
( 三 ) 归纳

暗示式
, 即条文罪状中己包含了罪名的规定

,
但罪名的确定和表述需要通过对罪状进行本质

的抽象
、

逻辑的推理归纳
、

语言的概括才能 明确
,
例如 巴西刑法典

。

前两种规定形式比较明

确
、

具体
,
对罪名的确定和使用不会发生歧义

,
而第三种规定形式

,
由于对罪状的立法原意

的理解
、

本质抽象
、

逻辑推理
、

语言概括各有不同
,
这样罪名势必会出现不

`

同的表述
。

我国

刑法 正 是 采 取了第三种规定形式
。

为了使罪名更具有科学性
,
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高度的统

一
,
有必要加强对罪名的研究

,
在此 基础上重视改进罪名的立法

。

笔者认为罪名的立法应当

包括以下内容
:

一
、

采用分列明示的规定形式
,

在刑法分则的每一条罪之前明确冠 以罪名
,

罪状的描述紧

紧围绕着罪名而展开
,
从而使罪名与罪状在形式与内容的相互关系上达到高度的协调统一

。

二
、

罪名与罪数应当以条为
.

单位
, 即一个罪名使用一个条文

,
一个条文就是一个罪数

,

改变目前刑法中一种犯罪有时用几个条文加 以规定或者一个条文包括儿种犯罪的情况
, 从而

为罪数的认定提供法律保证
。

三
、

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应当分条设立
。

故意与过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罪过形式
,
在一

个条文内不能既包括故意犯罪
,

又包括过失犯罪
。

同时由于过失犯罪只有刑法有明文规定的才

负刑事责任
, 因此

,
对过失犯罪的罪名均应表明

“
过失

” 两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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